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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防控清单（2021 年版）

序号 违法风险点
风险

等级

行政相对

人
法律依据 行政处罚及裁量标准 防控措施 责任单位

1

粮食收购企

业未按照规

定备案

中风

险

粮食收购

企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粮

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

假备案信息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1.通过各种方式，

大力宣传《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让

粮食收购企业熟知

粮食收购备案制度

及相关要求。

2、通过粮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部门门户

网站公布企业办理

备案有关要求。

收购地的

县级人民

政府粮食

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

门

2

粮食收购企

业提供虚假

备案信息的

行为

低风

险

粮食收购

企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粮

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

假备案信息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1、通过各种方式，

大力宣传《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河

南省社会信用条

例》等法律法规，

让粮食收购企业了

解其可能需承担的

法律后果。

2、对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中华

收购地的

县级人民

政府粮食

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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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河南省行

政执法过错责任追

究办法》等法律法

规培训，提升综合

素质。

3

粮食收购者

未执行国家

粮食质量标

准

中风

险

粮食收购

者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

标准；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

售粮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

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

用用途单独储存；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

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

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

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涉

及粮食数量不足 5 吨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涉

及粮食数量 5 吨以上不足 50 吨的 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超过 3000 元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涉

及粮食数量 50 吨以上不足 100 吨的 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超过 10 万元 2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涉

及粮食数量100吨以上不足200吨的 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超过 20 万元 35 万

元以下罚款。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 5倍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涉

通过各种方式，大

力宣传《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粮食

质量安全监管办法

等法律法规，让广

大粮食收购者周知

法律后果。

各级粮食

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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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

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第五十一条 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

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情形且情节严

重的，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 10倍以下罚款。

及粮食数量 200 吨以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并处超过 35 万元 50 万元以下罚款。

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

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超过5倍 10倍

以下罚款。

4

粮食收购者

被售粮者举

报未及时支

付售粮款

低风

险

粮食收购

者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

标准；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

售粮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

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

用用途单独储存；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

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

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

款，欠付不足 7 天或涉及金额不足 1 万元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

款，欠付 7 天以上不足 1 个月或涉及金额

超过 1 万元不足 10 万元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超过 3000 元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

售粮款，欠付 1 个月以上或不足 2 个月的

或涉及金额超过10万元不足20万元的 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超过 10 万元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

欠付 2 个月以上或不足 3 个月或涉及金额

超过 20 万元不足 35 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 20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罚

1、通过各种方式，

大力宣传《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等法

规，让粮食收购者

周知法律后果，加

强内部管理。

2、向社会广大群众

特别是售粮者宣

传，让群众知晓自

身权益。

3、畅通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投诉举报渠

道，让群众能够维

护自身权利。

各级粮食

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

门



4

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

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

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第五十一条 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

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情形且情节严

重的，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 10倍以下罚款。

款。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 倍以上

5倍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

欠付3个月以上或涉及金额超过35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3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

的超过 5 倍 10 倍以下罚款。

5

粮食收购者

违反本条例

规定代扣、代

缴税、费和其

他款项

低风

险

粮食收购

者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

标准；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

售粮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

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

粮食收购者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

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不足 5000

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粮食收购者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

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5000 元以

上不足 10 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并处超过 3000 元 10 万元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

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10 万元以

上不足 20 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并处超过 10 万元 20 万元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代

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20 万元以上不

1、通过各种方式，

大力宣传《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让粮食收

购者周知法律后

果。

2、对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行政执法人员

进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

《河南省行政执法

过错责任追究办

法》等法律法规培

训，提升综合素质

各级粮食

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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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途单独储存；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

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

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

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

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第五十一条 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

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情形且情节严

重的，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 10倍以下罚款。

足 35 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超过 20 万元 35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法定

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

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

款。

粮食收购者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

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35 万元以

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超过 35

万元 50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

得收入的超过 5 倍 10 倍以下罚款。

6

粮食收购者

收购粮食，未

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进行

质量安全检

验

中风

险

粮食收购

者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

标准；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

售粮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

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涉及数量不足 5 吨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涉及数量超过 5 吨

不足 50 吨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超过 3000 元 10 万元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涉及数量超过 50 吨

不足 100 吨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超过 10 万元 20 万元以下罚款。

1、通过各种方式，

大力宣传《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让粮食收

购者周知法律后

果。

2、对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行政执法人员

进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

《河南省行政执法

过错责任追究办

各级粮食

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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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

用用途单独储存；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

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

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

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

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第五十一条 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

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情形且情节严

重的，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 10倍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涉及数量超过 100

吨不足 200 吨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

处超过 20 万元 35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

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

款。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涉及数量 200 吨以

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35 万元

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

得收入的超过 5 倍 10 倍以下罚款。

法》等法律法规培

训，提升综合素质

7

粮食收购者

收购粮食，对

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

粮食未作为

非食用用途

单独储存

低风

险

粮食收购

者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

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 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

标准；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

售粮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对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

涉及数量不足5吨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对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

涉及数量超过5吨不足50吨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超过 3000 元 10 万元以下

罚款。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对不符合食品安全

1、通过各种方式，

大力宣传食品安全

法、《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让粮食收购者

周知法律后果。

2、对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行政执法人员

进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

各级粮食

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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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

用用途单独储存；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

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

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

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

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第五十一条 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

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情形且情节严

重的，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 10倍以下罚款。

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

涉及数量超过 50 吨不足 100 吨的 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超过 10 万元 20 万元

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对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

涉及数量超过100吨不足200吨的 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超过 20 万元 35 万元

以下罚款。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 倍

以上 5 倍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对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

涉及数量 200 吨以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 3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

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超过5倍 10倍

以下罚款。

《河南省行政执法

过错责任追究办

法》等法律法规培

训，提升综合素质

8

从事粮食收

购、销售、储

存、加工的粮

食经营者以

及饲料、工业

高风

险

从事粮食

收购、销

售、储存、

加工的粮

食经营者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

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

食经营台账不足 3 个月，或粮食经营台账

未保留时间不足半年的，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从事粮

1、通过各种方式，

大力宣传《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让粮食收

购者周知法律后

各级粮食

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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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粮企业未

建立粮食经

营台账

以及饲料、

工业用粮

企业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

标准；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

售粮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

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

用用途单独储存；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

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

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

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

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第五十一条 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

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情形且情节严

重的，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 10倍以下罚款。

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

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

台账 3 个月以上不足 6 个月，或者粮食经

营台账未保留时间6个月以上不足1年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超过 10 万元 20

万元以下罚款。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

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

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 6 个月以上不

足 12 个月，或粮食经营台账未保留时间 1

年以上不足 3 年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并处超过 20 万元 35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

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 倍以上 5 倍以下

罚款。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

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

建立粮食经营台账 12 个月以上，或者粮食

经营台账未保留时间 3 年以上的，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超过 35 万元 50 万元

以下罚款。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5 倍

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

果。

2、对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行政执法人员

进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

《河南省行政执法

过错责任追究办

法》等法律法规培

训，提升综合素质

9
从事粮食收

购、销售、储

中风

险

从事粮食

收购、销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

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

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按照要

1、通过各种方式，

大力宣传《粮食流

各级粮食

和储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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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加工的粮

食经营者以

及饲料、工业

用粮企业未

按照要求报

送粮食基本

数据和有关

情况。

售、储存、

加工的粮

食经营者

以及饲料、

工业用粮

企业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

标准；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

售粮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

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

用用途单独储存；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

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

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

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

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第五十一条 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

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情形且情节严

重的，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 10倍以下罚款。

求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的。 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20 万元以下罚款。

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

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蓄意虚报、

瞒报、拒报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或

弄虚作假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20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

企业取得收入的 1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

通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让粮食收

购者周知法律后

果。

2、对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行政执法人员

进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

《河南省行政执法

过错责任追究办

法》等法律法规培

训，提升综合素质

政管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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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违反《国有粮

油仓储物流

设施保护办

法》规定拆

除、迁移粮油

仓储物流设

施，非法侵

占、损坏粮油

仓储物流设

施或者擅自

改变其用途

低风

险

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

织

《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第

二十一条：“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违反本办法规定拆除、迁移粮油仓储

物流设施，非法侵占、损坏粮油仓储物

流设施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由粮油仓

储物流设施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其限期改正，并依法予以警告或者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

成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没有造成不良后果，无违法所得的，责令

限期改正，予以警告。

造成不良后果，无违法所得的，责令限期

改正，依法予以罚款。

造成不良后果，有违法所得的，责令限期

改正，依法予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通过各种方式，大

力宣传《国有粮油

仓储物流设施保护

办法》等法律法规，

让广大公民、法人、

其他经济组织周知

法律后果。

所在地粮

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

部门

11

粮油仓储单

位违反《国有

粮油仓储物

流设施保护

办法》规定，

未及时备案

低风

险

仓容规模

500吨以上

或者罐容

规模 100

吨以上，专

门从事粮

油仓储活

动，或者在

粮油收购、

销售、运

输、加工、

进出口等

经营活动

过程中从

《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粮油仓储单位违反

本办法规定，未及时备案的，由备案管

辖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依法予以警告或者罚款。”

粮油仓储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备案，发现后能够及时改正的，责

令限期改正。

粮油仓储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备案，发现后未能及时改正的，依

法予以警告。

粮油仓储单位备案弄虚作假的，依法予以

罚款。

通过各种方式，大

力宣传《国有粮油

仓储物流设施保护

办法》等法律法规，

让广大公民、法人、

其他经济组织周知

法律后果。

所在地的

县级人民

政府粮食

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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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粮油仓

储活动的

法人和其

他组织

12

未在规定时

间向粮食行

政管理部门

备案，或者备

案内容弄虚

作假

低风

险

仓容规模

500 吨以上

或者罐容规

模 100 吨以

上，专门从事

粮油仓储活

动，或者在粮

油收购、销

售、运输、加

工、进出口等

经营活动过

程中从事粮

油仓储活动

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粮油

仓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六条(即：粮油仓

储单位应当自设立或者开始从事粮油仓

储活动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

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备案应当包

括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主要

仓储业务类型、仓（罐）容规模等内容。

具体备案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制定。)规

定，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备案，或者备案内容弄虚作假的，由负

责备案管理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处 1 万

元以下罚款。

粮油仓储单位自设立或者开始从事粮油仓

储活动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未向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责令后在整改通知时

限内备案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粮油仓储单位自设立或者开始从事粮油仓

储活动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未向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责令后未在整改通知

时限内报送备案材料的。 处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责令在规定时限内整改。

粮油仓储单位自设立或者开始从事粮油仓

储活动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粮食行

政管理部门备案，但备案内容弄虚作假，

责令后未在整改通知时限内改正的。 处

5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的罚款。责令在

规定时限内整改。

粮油仓储单位自设立或者开始从事粮油仓

储活动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未向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责令后拒不改正的。

处 8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

在规定时限内整改。

通过各种方式，大

力宣传《粮油仓储

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让广大公民、

法人、其他经济组

织周知法律后果。

所在地粮

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

部门


